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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反垄断动态 

 

叶涵律师受多家知名机构邀

请对平台领域新规进行解读 

 

近期，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叶涵律师受 LCOUNCIL、星

展银行等多个平台邀请对《平

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

求意见稿）》进行解读。  

 

叶涵律师结合互联网行业特

点，立足投资者、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等不同视角，对

平台经济领域的大数据杀熟、

电商二选一、个人数据、算法

共谋、轴辐协议、最惠国待遇

条款、相关市场界定及市场支

配地位认定、必须设施、平台

红包与补贴、VIE 架构经营者

集中申报等热点问题进行了

深入剖析。 

最后，叶涵律师分析了征求意

见稿对互联网领域的影响，以

及区分头部平台和新竞争者，

对平台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反

垄断合规给出了建议。 

 

 
一、植德观点 

2020 年 11 月 1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局”）发

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指南（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稿”），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近几年以来，平台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本

次征求意见稿中，总局基于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有针对性

地对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及明确，就

大量执法前沿问题给出了指引，特别是明确了 VIE 架构经

营者集中应当申报，强调 “电商二选一”以及“大数据杀熟”

等行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我们理解，征求意

见稿表明了主管机关对于互联网平台领域加强监管的态

度，现就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亮点提示如下。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指南（征求意见稿）》速读 

1. 相关概念 

首先，本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平台相关的一系列反垄断法

下的概念，对平台经济范围内可能涉及的各类主体进行了

定义。 

概念 内容 

平台 平台为互联网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

则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

织形态。 

平台经济 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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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涵律师接受《财经》采访 

 

11 月 17 日，植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叶涵律师接受《财经》

采访就《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

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发表

观点。 

 

 

 

 

 

 

 

叶涵律师表示，反垄断监管可

以分成两个大的框架，一个是

事前监管（经营者集中申报审

查），一个是事后监管（横、

纵向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等）。叶涵律师认为，

由于事前监管主要涉及收购、

投融资等专业领域，离老百姓

的生活比较远，很少引发大家

关注。但另一方面，政府对可

能对特定市场竞争有重大影

响的交易进行事前监管又十

分重要。 

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

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

等。 

 

 

 

平台经营者 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

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

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

者 

在互联网平台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

商品）的经营者。 

平台经济领

域经营者 

包括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其他参与

平台经济的经营者。 

我们认为上述概念的梳理，为执法机构后续明确平台各方

关系、界定相关市场、认定行为违法等都划定了明确范围。 

 

2. 相关市场界定 

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本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在平台经济

领域界定相关市场应当考虑的特殊因素。 

市场 考虑因素 

相关商品市

场 

在个案中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可以基于平台

功能、商业模式、用户群体、多边市场、线下

交易等因素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当供给替代对

经营者行为产生的竞争约束类似于需求替代

时，应考虑供给替代分析，可以基于市场进入、

技术壁垒、网络效应、跨界竞争等因素进行分

析。 

不能简单根据平台基础服务界定相关商品市

场，还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跨平台网络效应，

决定将平台界定为一个独立的市场，或者分别

界定多个关联市场。 

相关地域市

场 

在个案中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可以综合评估

考虑多数用户选择商品的实际区域、用户的语

言偏好和消费习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同区域竞争约束程度、线上线下融合等因素。 

根据平台特点，相关地域市场通常界定为中国

市场或者特定区域市场，根据个案情况也可以

界定为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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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 

简易案件公示信息 

 

● 20201009 

MagiCapital Fund II 

L.P. 收购奕力科技

（开曼）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案 

● 20201009 

SPI Energy 

Investments Pte. Ltd.

与中新广州知识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新设

合营企业案 

● 20201012 

梧州市东泰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收购华

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案 

● 20201012 

株式会社 LG 化学与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新设

合营企业案 

● 20201013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广州中大

控股有限公司等两家

公司股权案 

● 20201013 

瑞科碧石私人有限公

司收购 CC SF 中国物

通过征求意见稿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平台经济相关

商品市场界定的角度，征求意见稿认为多个平台可以属于

同一相关市场，也可能单独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在地域

角度，征求意见稿倾向认为通常应为中国市场或特定区域

市场。 

 

3. 垄断协议 

首先，征求意见稿提出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经营者都可以

成为垄断协议行为的主体。除了一般的书面、口头形式达

成垄断协议外，征求意见稿还列举了平台经济下特殊的达

成垄断协议的方式。 

协议类型 特殊方式 

横向垄断协议 

（一）利用平台收集或者交换价格、销量等敏

感信息； 

（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意思联络； 

（三）利用数据和算法实现协调一致行为； 

（四）其他有助于实现协同的方式。 

纵向垄断协议 

（一）利用技术手段对价格进行自动化设定； 

（二）利用平台规则对价格进行统一； 

（三）利用数据和算法对价格进行直接或间接

限定； 

（四）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

等方式限定其他交易条件，排除、限制市场竞

争。 

由上可见，本次征求意见稿在认定平台经济下垄断协议时，

除了传统行业的相关方式之外，重点强调了通过技术手段、

平台规则、数据或算法等方式达成各类垄断协议。我们理

解，在未来的相关调查案件中，是否采用了上述方式达成

垄断协议，将成为平台经济相关垄断协议调查案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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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地产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股权案 

● 

 

 

2020101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重庆长寿

钢铁有限公司股权案 

● 20201014 

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成都三泰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案 

● 20201016 

科尔伯格有限责任公

司与穆巴达拉投资公

司收购 Pioneer UK 

Midco 1 有限公司股

权案 

● 20201016 

GS Energy 

Corporation 收购青岛

丽东化工有限公司等

2 家公司股权案 

● 20201016 

利安德巴赛尔工业公

司收购路易斯安那综

合聚乙烯合资公司股

权案 

● 20201016 

SK 资本第五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收购泛能

拓材料公开有限公司

股权案 

之一。 

第二，征求意见稿还首次提出了最惠国待遇条款（“MFN

条款”）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应结合商业动机、对市

场的控制能力以及实施该条款对市场竞争、消费者利益和

创新的影响等对该条款进行判断。 

最后，征求意见稿还对排他性协议、轴辐协议及协同行为

的认定要点进行了提示。 

 

4.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第一、本次征求意见稿从平台经济的角度，对认定市场支

配地位的一般考虑因素进行了细化。 

一般考虑因素 细化 

（一）经营者

的市场份额以

及相关市场竞

争状况。 

市场份额：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用户数、

点击量、使用时长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市场

所占比重，同时考虑该市场份额持续的时间。 

竞争状况：平台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竞争

者数量和市场份额、平台竞争特点、平台差

异程度、规模经济、潜在竞争者情况等。 

（二）经营者

控制市场的能

力。 

经营者控制上下游市场的能力，阻碍、影响

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相关平台

经营模式、网络效应，以及影响或者决定佣

金、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等。 

（三）经营者

的财力和技术

条件。 

经营者的投资者情况、资产规模、盈利能力、

融资能力、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拥有的知

识产权、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以及

该财力和技术条件能够以何种程度促进该经

营者业务扩张或者巩固、维持市场地位等。 

（四）其他经

营者对该经营

者在交易上的

依赖程度。 

其他经营者与该经营者的交易关系、交易量、

交易持续时间，锁定效应、用户黏性，以及

其他经营者转向其他平台的可能性及转换成

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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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17 

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

司与 DIF 管理控股私

人有限公司收购阿尔

赫西拉斯国际码头股

份公司股权案 

● 20201017 

中国飞鹤有限公司收

购原生态牧业有限公

司股权案 

● 20201020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

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

案 

● 20201021 

贝恩资本投资者有限

责任公司收购奥斯龙

明士克集团股权案 

● 20201021 

深圳市速必拓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与宝德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案 

● 20201021 

中粮粮谷投资有限公

司收购扬州名佳食品

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

股权案 

● 

 

2020102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五）其他经

营者进入相关

市场的难易程

度。 

平台规模效应、资金投入规模、技术壁垒、

用户多栖性、数据获取成本、用户习惯等。 

第二，本次征求意见稿就各类型的滥用行为在平台经济范

围内认定违法的特殊考虑因素及合理理由进行了列举。 

行为 考虑因素 合理理由 

不公平

价格 

1. 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

低于其他平台/该平台在相

同或相似市场条件下同种或

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 

2. 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

销售价格或降低购买价格； 

3. 销售商品提价幅度是否

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

者采购商品降价幅度是否明

显低于成本降低幅度。 

- 

低于成

本销售 

一般重点考虑平台经营者是

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排挤具

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平台经营

者，以及是否在将其他平台

经营者排挤出市场后，将价

格提高并不当获利等情况。 

1. 在合理期限内为

发展平台内其他业

务； 

2. 在合理期限内为

促进新商品进入市

场； 

3.其他理由。 

拒绝交

易 

1. 停止、拖延、中断与交易

相对人的现有交易； 

2. 拒绝与交易相对人开展

新的交易； 

3. 在平台规则、算法、技术、

流量分配等方面设置限制和

障碍，使交易相对人难以开

展交易； 

4. 控制平台经济领域必需

设施的经营者拒绝与交易相

1. 因不可抗力等客

观原因无法进行交

易； 

2. 因交易相对人原

因，影响交易安全； 

3. 与交易相对人交

易将使平台经营者利

益发生不当减损； 

4. 交易相对人明确

表示或者实际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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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湖北鑫成生物饲料有

限公司股权案 

● 20201021 

戴姆勒公司和沃尔沃

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 20201022 

上海东浩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强

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案 

● 20201022 

英国石油公司收购帝

国海上风能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等两家公司

股权案 

● 20201022 

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与通用电气

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 20201022 

上海丰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广州

威能机电有限公司股

权案 

● 

 

 

20201023 

易商红木开曼有限公

司与瑞科 Westpar 私

人有限公司新设合营

企业案 

● 20201023 

华平有限责任公司收

对人以合理条件进行交易。 公平、合理、无歧视

的平台规则； 

5. 其他理由。 

限定交

易 

1. 要求交易相对人在竞争

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或

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

为； 

2. 限定交易相对人与其进

行独家交易； 

3. 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

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4. 限定交易相对人不得与

特定经营者进行交易。 

1. 为保护交易相对

人和消费者利益所必

须； 

2. 为保护知识产权

或者数据安全所必

须； 

3. 为保护针对交易

进行的特定资源投入

所必须； 

4. 为维护平台合理

的经营模式所必须； 

5. 其他理由。 

搭售或

者附加

不合理

交易条

件 

1. 利用格式条款、弹窗、操

作必经步骤等交易相对人无

法选择、更改、拒绝的方式，

捆绑销售； 

2. 以搜索降权、流量限制、

技术障碍等惩罚性措施，强

制交易相对人接受其他商

品； 

3. 对交易条件和方式、服务

提供方式、付款方式和手段、

售后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

制； 

4. 在交易价格之外额外收

取不合理费用； 

5. 强制收集用户信息或附

加与交易标的无关的交易条

件。 

1. 符合正当的行业

惯例和交易习惯； 

2. 为保护交易相对

人和消费者利益所必

须； 

3. 为提升商品使用

价值或效率所必须； 

4. 为维护平台正常

运行所必须； 

5. 其他理由。 

差别待

遇 

1.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

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

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

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

1. 根据交易相对人

实际需求且符合正当

的交易习惯和行业惯

例，实行不同交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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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Infoblox,Inc.股权

案 

● 20201023 

SK E&S 株式会社收

购宁波北仑博臣能源

贸易有限公司等 3 家

公司股权案 

● 20201023 

佳世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明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 20201023 

AstraZeneca AB 收购

IHP HK Holdings 

Limited 股权案 

● 20201027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浙能锦江环

境控股有限公司股权

案  

● 

 

 

20201027 

丰田汽车公司与株式

会社电通集团新设合

营企业案 

● 20201029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收购北极风电控股

公司股权案 

● 20201030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收购液化天然气矢车

菊航运公司股权案 

易条件； 

2.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对新

老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异性交

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3. 差异性标准、规则、算法； 

4. 差异性付款条件和交易

方式。 

件； 

2. 针对新用户的首

次交易在合理期限内

开展的优惠活动； 

3. 基于平台公平、合

理、无歧视的规则实

施的随机性交易； 

4. 其他理由。 

 

5. 经营者集中 

首先，考虑到平台经营者往往以 VIE 架构搭建，本次征求

意见稿第一次正式明确了 VIE 架构的经营者集中应当进行

申报。 

第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经营者的营业额计算： 

“对于仅提供信息匹配、收取佣金的平台经营者，可以平台

所收取的服务费及平台其他收入计算营业额；对于具体参

与平台一侧市场竞争的平台经营者，可以平台所涉交易金

额及平台其他收入计算营业额。” 

第三，征求意见稿明确列举了未达申报标准但执法机构将

调查的集中案件类型： 

A. 参与集中的一方经营者为初创企业、新兴平台； 

B.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因采取免费或者低价模式导致营

业额较低； 

C. 相关市场集中度较高，参与竞争者数量较少； 

D.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其他情形。 

另外，征求意见稿还列举了平台领域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

的具体考虑因素，与其他部分类似的，主要针对平台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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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出将交易数量、用户数量、点击量、使用时长等平台

领域内的数据及技术等指标纳入考虑范围。并列举了平台

领域可能附加的特殊限制性条件，例如，修改平台规则或

算法等。 

  

6. 其他 

除上述内容之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根据反垄断法的框架

对滥用行政权力及公平竞争审查进行了指引。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在反垄断法的框

架下，对与平台经济相关的各种类型的反垄断问题均进行

了细化及指引，明确了互联网平台不能成为反垄断执法的

盲区，就在平台相关执法实务中如何认定垄断行为、如何

评估竞争效果等各类问题可能涉及的具体因素进行了列

举，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未来的执法及平台经营者未来合

规均有巨大的指引作用。 

我们建议相关经营者根据经营的实际情况，对该征求意见

稿提出符合实务情况的建议。如您希望就本次征求意见稿

进行深入讨论，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二、行政处罚和诉讼案件 

2020 年 10 月，监管总局公布了 2 起行政处罚案件，包括 1

起未依法申报案件和 1 起横向垄断协议案。 

 

 浙建收购多喜爱股权未依法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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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2 日，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

建”）与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喜爱”）原控股

股东陈军、黄娅妮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陈军、黄

娅妮将持有的多喜爱 29.83%股权转让给浙建。5 月 10 日，

完成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浙建通过收购多喜爱 29.83%股权，取得控制权，属于的经

营者集中。集中各方 2018 年营业额达到申报标准，属于应

当依法申报的情形。但申报义务人在未向市场监管总局申

报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集中，违反《反垄断法》第

二十一条，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因此给予浙建

35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宁夏石嘴山市 11 家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垄断协议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于 2019年 8月对石嘴山市

11 家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涉嫌垄断协议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11 家二手车交

易市场经营者就二手车交易服务市场达成并实施固定二手

车交易服务、评估服务价格和平均分配销售利润的口头协

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据此，对

10 家当事人分别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117,352.64 元、罚款 15,443.89 元的处罚，10 家当事人合计

罚没总额为 1,327,965.3 元；对 1 家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免除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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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者集中申报信息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共公示了 33 件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见本文档左侧栏第

3-7 页）  

 无条件通过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无条件通过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27 件如下表。 

序号 案件名称 审结时间 

1  

道达尔海上风电韩国简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蔚山浮动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

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9 日 

2  
JOVIAL ELITE LIMITED 收购中国水电甘再

项目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9 日 

3  
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收购呼和浩特市

环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9 日 

4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收购重庆东银壳牌石化

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9 日 

5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马瑞利（香

港）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10 日 

6  
Power Group International (Overseas Holdings) 

B.V.收购 NPROXX B.V.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10 日 

7  
麦格纳国际公司收购重庆宏立至信科技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13 日 

8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收购迪瑞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13 日 

9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采埃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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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疆天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丰田通商（中

国）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1  

混 凝 土 制 品 与 骨 料 有 限 公 司 与

SHO-BOND&MIT 设施维护公司新设合营企

业案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2  
SPI Energy Investments Pte. Ltd.与中新广州知

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3  

MagiCapital Fund II L.P.收购奕力科技（开曼）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4  
梧州市东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购华瑞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5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收购环保桥（上海）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1 日 

16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重庆超力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7  

瑞科碧石私人有限公司收购 CC SF China 

Logistics Properties Investment Fund, L.P.股权

案 

2020 年 10

月 23 日 

18  

株式会社LG化学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化工新

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23 日 

19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重庆长寿钢

铁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3 日 

20  
中国飞鹤有限公司收购原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1  

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与 DIF 管理控股私人

有限公司收购阿尔赫西拉斯国际码头股份公

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2  
GS Energy Corporation 收购青岛丽东化工有

限公司等 2 家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3  
科尔伯格有限责任公司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收购 Pioneer UK Midco 1 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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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利安德巴赛尔工业公司收购路易斯安那综合

聚乙烯合资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5  
SK 资本第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泛能拓材

料公开有限公司股权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6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等新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29 日 

27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案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声明： 

本刊物不代表本所正式法律意见，仅为研究、交流之用。非经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同意，本刊内容不应被用于研究、交流之

外的其他目的。 

如有任何建议、意见或具体问题，欢迎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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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中国律师资格 

中国基金从业资格 

 

教育背景 

香港中文大学 普通法硕士 

山东大学 国际法硕士 

山东大学 法学学士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合伙人：叶涵律师 

叶涵律师是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竞争

与反垄断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库

成员，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与反垄断专家，甘

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竞争政策专家，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平竞争审查专家。叶涵律师的业务方向为竞争法/反垄断、公司

并购及合规等。 

  

叶涵律师被国内外知名评级机构《商法》评为“2020 年度中国

业务律师新星”；登榜全球权威法律评级机构 LEGALBAND

评选的中国顶级律所和律师“竞争与反垄断法组”；同时也被

CLECSS 评为 2020 年“十大杰出青年法律人”。 

 

叶涵律师在竞争法/反垄断和并购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曾参与过

150 多个各类型的项目，为多个不同司法区域的顶级公司服务。

参与项目行业覆盖电信媒体和技术、线上线下零售、半导体、

大健康、快消品、汽车及零配件、商业地产、航运、制造业、

保险、娱乐业等。 

 

叶涵律师具备出色的行业研究分析能力，善于在项目中结合法

律、行业、经济学，出具综合性多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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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5 层 

www.meritsand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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